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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

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）受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乖宝宠物”）股东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君联晟源”）、珠海君联博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君联博远”）（以下合称“出让方”）委托，组织实施本次乖宝宠物股东向特定

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询价转让”）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（2024 年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——股东及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（2025 年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16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东询价和配售方式转让股份（2025 年修订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引第 16 号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中金公司对参与本次询价出让方的相

关资格进行了核查。 

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情况、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

中金公司已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，委托中金公司组织实施本次询

价转让。 

二、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

（一）核查过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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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相关法规要求，中金公司已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完成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

工作，包括核查出让方提供的营业执照、《承诺及声明函》等，并通过公开信息渠道

检索等方式对出让方资格进行核查，同时收集了相关核查底稿。 

（二）核查情况 

1、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 
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
91110108MA01D0BA0A 

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8 年 6 月 20 日 

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院 1 号楼 16 层 1618 

经营范围 

项目投资、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；企业管理咨询。（“1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

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

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

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

经营活动；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5 年 01 月 01 日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

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中金公司核查了君联晟源提供的营业执照并取得君联晟源出具的《承诺及声明

函》，君联晟源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、股东或合伙人决定解散、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、

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、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、因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

或合伙协议等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。 

（2）君联晟源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。 

（3）君联晟源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，不存在被质押、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

情形。 

（4）君联晟源非国有企业，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。 

（5）君联晟源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或者审批程序。 

（6）君联晟源不存在《指引第 16 号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8 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（2025 年修订）》等规则规定的限

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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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珠海君联博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 
珠海君联博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18HNG4T 

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8 年 1 月 12 日 

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-43190（集中办公区） 

经营范围 
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（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劵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

备案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中金公司核查了君联博远提供的营业执照并取得君联博远出具的《承诺及声明

函》，君联博远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、股东或合伙人决定解散、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、

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、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、因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

或合伙协议等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。 

（2）君联博远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。 

（3）君联博远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，不存在被质押、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

情形。 

（4）君联博远非国有企业，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。 

（5）君联博远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或者审批程序。 

（6）君联博远不存在《指引第 16 号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8 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（2025 年修订）》等规则规定的限

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。 

三、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中金公司认为：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《指引第 16 号》等法律法规

要求的主体资格，出让方符合《指引第 16 号》第九条规定的：“（一）出让股东转让

股份符合股份减持相关规则的规定并遵守其作出的承诺；（二）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

前股份，不存在被质押、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；（三）出让股东转让股份符合国

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（如适用）；（四）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

批程序（如适用）；（五）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。” 



4 

综上，中金公司认为：君联晟源、君联博远符合参与本次乖宝宠物股份询价转让

的条件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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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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